
瑞丽市委统战部（民宗局）

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项目

立项依据
以《云南省民宗委关于印发“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云民宗发【2018】59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非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9〕151号）、《瑞丽市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立项依据。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委统战部（民宗局）

项目实施单位：勐卯镇人民政府、弄岛镇人民政府、畹町镇人民政府、户育乡人民政府
项目基本概况

围绕“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建设内容，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特色村）项目建设。

项目实施内容

2020年在全市建设4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和2个民族特色村。

资金安排情况

每个示范村、特色村投入100万元，共6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把云南建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按照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形成经验、示范全省的要求，开展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工程、深入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和小康示范村建设，惠民生、促发展、固团结、抓示范、强引领，推进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计划在勐卯镇、弄岛镇、畹町镇、户育乡四个乡镇分别建设4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2个民族特色村。
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底线任务，以脱贫攻坚促进“全面小康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精神家园同建、社会和谐同创”，以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带动脱贫攻坚提质增效。继续实施“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沿边三年行动计划、扶持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聚焦年内基本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以脱贫攻坚“户户清、村村清”为抓手，做实做细民族地区县、乡、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精准施策到户到人，抓实硬性措施，落实刚性任务。坚持政策措施优先落实、扶贫交错优先保障、帮扶力量优先安排，突出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推进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消费扶贫、人居环境改善等措施落实落地。把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摆在突出位置，开展脱贫攻坚“三落实”、“三精准”、“三保障”排查，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加强贫困监测，对返贫致贫情况及时帮扶，强化产业就业、提升人的素质措施，切实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质量，到2020年实现全市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瑞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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